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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加速提升本校師資結構及競爭優勢，邁向優質學府、傑出大學之目標，

因應我國人口少子女化趨勢並確保本校專任教師之權益，特依據本校教師精

實專案訂定「建國科技大學專任教師精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編制內按月支薪之合格專任教師提早退休或資遣或自願離職者，除應

依據「建國科技大學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及「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

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相關規定，向私校退撫基金或儲金管

理委員會申請退休金或資遣給與；及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公教保險部申請

養老給付外，均得適用本辦法。 

第三條 本辦法加發給與金之發放對象，有如下四種： 

一、符合下列自願退休條件之一者： 

（一）年滿六十歲。 

（二）任職滿二十五年。 

二、私立學校組織變更、停辦或合併依法令辦理精簡者，經函報教育部核准

後，依本項政策，其未符前項規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得准其自願退休

並經教育部暨私校退撫儲金會核准者： 

（一）任職滿二十年以上。 

（二）任職滿十年以上，年滿五十歲。 

（三）任本職務年功薪最高級滿三年。 

三、因系、所、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解散，包括教育部系

所評鑑三等而減少其學生員額、系所學生數減少、招生數減少等，現職

已無工作且無其他適當工作可擔任，符合資遣規定，由老師簽妥自願資

遣同意書後，並經教育部暨私校退撫儲金會核准者。 

四、專任講師尚未符合自願退休或資遣資格，但因身心障礙、患有重病，能

提出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以上之醫院醫療證明者，由老師簽妥自

願離職同意書後，並經審查小組審核通過及校長核准者。 

第四條 依本辦法申請提早退休或資遣或自願離職並經審查小組審核通過者，其加發

給與金以申請者之法定退休年齡（滿六十五歲）為準，依年數計算，每提早



滿一年，加發給與金新台幣壹拾萬元；未滿半年之部分不列計；滿半年（含）

以上而未滿一年之部分以半年計，最高以新台幣伍拾萬元為限，分二次核發。 

第五條 凡符合資格且有意願之專任教師，第一梯次應於民國九十九年十月十日前，

第二梯次應於民國一○○年四月十日前，第三梯次應於民國一○二年十月十

五日前，第四梯次應於民國一○三年四月十五日前，第五、六梯次起及後續

梯次依本校政策需要辦理，應於該年四月十五日前、十月十五日前，均須檢

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本校人事室提出申請，其退休或資遣日期為教育部或私校

退撫儲金會核准生效日，逾期視同放棄。 

以上各梯次之申請案件均由人事室彙整，提請審查小組開會審核，審核時以

該系級單位是否超聘教師或前一學年度教師評鑑成績等為參考依據，並依本

校預算排定優先順序，會議紀錄及申請表陳請 校長核定。 

第六條 各系級單位是否超聘專任教師，日間部以生師比23比1(學士班學生加權數 1、

碩士班學生加權數 2)計算；進修推廣部及進修學院(校)以生師比 27 比 1(學

生加權數 0.5)計算，相加後為總數。專業科目教師佔總數之 80%，師資人數

超過者為超聘；共同科目教師佔總數之 20%，再依比例分配予通識教育中心

佔 65%、體育室佔 20%、英文共同科佔 15%，師資人數超過者為超聘。 

以上全校師資計算由人事室負責，以每學年度十月十五日之數據為基準日，

提案送本校教師編制會議審議。 

第七條 本辦法實施各梯次加發給與金之後，本校得視需要決定是否續辦。各系級單

位若因招生不足、超聘教師，本校依政策自民國一○六年二月一日起，超聘

教師相關表件及名單由人事室計算當學年度及估算未來兩學年度資料，由校

長擔任主席，召集總執行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國際長、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進修學院(校)

校務主任、主任秘書及人事室主任開會討論及審定，會議紀錄通知該教師本

人及系主任。其中符合退休或資遣條件之超聘教師，建議遵照「學校法人及

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辦理；不符合退休或資遣條

件之超聘教師，建議遵照「教師法」、本校專任教師聘書聘約、本校教師評鑑

辦法、本校教職員工成績考核辦法、本校專任教師安置辦法、本辦法，依規

定予以不續聘。 

第八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人事室依本校政策編列年度預算，加發給與總資金控制在

該年度預算內支應。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法令及本校校務章則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提校教評會初審，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函陳董事會核備後，陳請校長

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建國科技大學專任教師精實辦法加發給與金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單   位  申請種類 
□退休    □資遣 

□因病自願離職 

姓   名 
（本人簽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職   稱  

預估退休或
資遣或自願
離職生效日 

年    月    日 

任職起迄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含校外 

年資合計 
   年  月 

法令依據 
一、依據本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資遣辦法」及「學校法人及其所

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辦理。 

二、依據本校「專任教師精實辦法」辦理。(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申    請 

人力資源管理組長簽章（初審資格） 
年    月    日 

人事室主任簽章 
年    月    日 

簽    辦 

系所級主管簽章 
年    月    日 

院級主管簽章 
年    月    日 

審查小組

會議審核 

總執行長簽章                              
年    月    日 

□同意    □不同意，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長批核 
校長簽章 

年    月    日 

備 註 

退休或資遣或

因病自願離職

之核准生效日 

加發給與金發給比例 支票兌現日期 

___年 2月 1日 支票兩張：金額各占二分之一 
___年 2月 1日

___年 2月 1日 

___年 8月 1日 支票兩張：金額各占二分之一 
___年 8月 1日

___年 8月 1日 

其他之生效日 支票兩張：金額各占二分之一 
生效日之當年度 

生效日之後一年 

以上兩張支票係於教師辦理離校手續完成後發給 

 



凡符合資格且有意願之專任教師，第一梯次應於民國九十九年十月十日前
，第二梯次應於民國一○○年四月十日前，第三梯次應於民國一○二年十
月十五日前，第四梯次應於民國一○三年四月十五日前，第五、六梯次起
及後續梯次依本校政策需要辦理，應於該年四月十五日前、十月十五日前
，均須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本校人事室提出申請。

本校專任教師精實辦法實施流程圖

人事室依規定初核，若有疑義者則先詢問教育部長官、私校退撫儲金會承
辦長官，符合規定者才正式收件；不符合規定者即予以退件並向該教師說
明。

由審查小組開會審核申請提早退休或資遣或因病自願離職案，通過提早退
休或資遣者應於規定時間內備齊所有文件（其中申請資遣者須先簽妥自願
資遣同意書，並提案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函報教育部審核、私校退撫
儲金會審核；通過因病自願離職者陳請校長核准；會議未通過者依決議予
以退件並向該教師說明。

申請提早退休或資遣案依規定函報教育部審核、私校退撫儲金會審核，
獲核准提早退休或資遣者，除支領個人退休金或資遣給予之外，由本校
分二次核發加發給予金，並應依規定辦妥離校手續；申請因病自願離職
經校長核准者，由本校分二次核發加發給予金，亦應依規定辦妥離校手
續；未獲核准者則仍留校服務，無加發給予金。

本辦法實施各梯次加發給與金之後，本校得視需要決定是否續辦。遵照本
辦法第六條、第七條規定，本校依政策自民國一○六年二月一日起，依
據招生及師資情況等，開始執行系級教師超聘之精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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